
____________大學________系所與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實習計畫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甲方）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以下簡稱乙方） 

           學生 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丙方） 

 

基於培訓實務專才，共同推展校外實習課程教學與實務實習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訂定下列

事項，共同遵循。 

 

一、 校外實習工作職掌與權責： 

（一） 甲方： 

1. 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學生至乙方實習，並指派輔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專業

實務實習。 

2. 協助乙方遴選實習生。 

3. 協助乙方研擬實習相關教學，監督與瞭解學生實習情形，並提供學生實習成績考核結果與

實習報告予乙方留存備查。 

4. 負責指導及輔導選派實習學生，確實遵守乙方所安排實習單位。 

（二） 乙方： 

1. 負責安排分發學生實習單位、職務分配、報到、訓練及考核成績並於實習完成後給予丙方

實習證明書乙份。 

2. 負責學生於實習期間之輔導與管理考核。 

3. 負責安排實習工作及技能訓練。 

4. 學生於實習期間若工作表現未達乙方考核標準，則乙方有權隨時終止其實習，並告知甲方。 

（三） 丙方： 

1. 實習生穿著配合季節並以整潔為原則，以簽到方式記錄實習時數。 

2. 應遵守工作時間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缺席；請假應先徵得各實習單位督導人員同意，

事前填妥請假單，如有臨時狀況，得先電聯所屬主管並於事後補交請假單，交予督導人員

備核。 

3. 應完整接受實習單位所提供之訓練課程，並全程參與課程。 

4. 乙方提供之設備、辦公用品等，應妥善保管使用，不得浪費、損毀或私用。 

5. 實習生日後如須以實習內容進行發表，應於事前知會乙方、須經乙方審查並取得同意後方

得為之。 

6. 實習生應於實習結束前 3 日繳交實習報告，內容應包含此段期間之實習內容及學習心得

回饋。 

7. 於實習期間所知悉或獲得乙方場館之機密及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不得洩漏及供作其他用

途，實習終了後亦同。 

 



8.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狀況需要終止實習時，應於 10 日前先向乙方申請

終止實習，並通知甲方，經兩單位均核可後始得終止實習。 

 

二、 實習相關內容： 

（一） 實習學生就讀甲方    年制         系。 

（二） 本次實習課程名稱為               。 

（三） 實習時間自 114 年 2 月 3日 至 114 年 6 月 27 日，每週實習時數 40 小時，每日  8 

小時為原則，實習時間依照實習單位實際情形排班。 

（四） 實習生應配合乙方場館內作息，依乙方場館上班時間作業；實習單位得依其業務另訂規

範，並與實習生協調之，惟不可低於前述之時數規定。 

（五） 實習地點：臺北巿中正區中山南路 21-1號 

 

三、 凡申請實習之學生有下列任一行為者，乙方有權終止其實習資格並通知就讀科系： 

（一）實習期限未滿而擅自終止實習工作者。（實習期限依申辦文件所填日期辦理） 

（二）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累計滿 3次者。 

（三）單月請假時數累計達 4日或 32小時以上者。 

（四）實習期間有不當或損害乙方聲譽之行為者。 

 

四、 保險： 

    甲方負責辦理實習學生平安保險與意外險。 

乙方投保團體傷害險，以提供學生實習期間必要之照顧。 

 

五、 實習生輔導： 

（一）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乙方實習單位主管或督導人員擔任指導老師，督導實務實習工作

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 

（二） 實習期間甲方得安排輔導老師赴乙方訪視實習學生實習概況乙次，若甲方輔導老師未進

行訪視，則由乙方實習單位主管或督導人員協助告知。 

 

六、 實習考核： 

（一） 實習期間由乙方實習單位主管評核實習表現成績。乙方應於實習結束前將實習成績考評

表擲交甲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二） 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共同協商處理方式，經輔導未改善者，取消實

習資格或轉介其他實習單位。 

（三） 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善。 

 

七、 附則： 

（一）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甲方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所知悉

乙方之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與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

使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二） 丙方同意乙方得免費並永久使用以丙方為模特兒或背景所拍攝的影像或圖片，其中包括

剪輯與合成等處理。丙方於實習期間為乙方所完成著作之著作權歸屬於乙方，未經乙方

同意，丙方不得任意使用。 

（三） 本實習課程以實務實習訓練為主，丙方實習期滿且通過乙方考核，乙方得提供實習之丙

方每月獎學金實領新台幣 8,000 元(未滿一個月不計)，以提升學生的實習意願與學習動

機。獎學金發放時依所得稅法申報受領人薪資所得，補充保費由乙方負擔。 

（四） 如乙方之實習單位或丙方有特定的期待或需求，經雙方協商同意後，得向乙方申辦延長

實習時數，並副知甲方，經審查合格後始得延長實習。 

 

八、 其他有關本實習課程合作未盡事宜，甲乙丙三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九、 甲乙丙三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____________________        (用印) 

代 表 人：         (用印)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乙    方：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用印) 

代 表 人： 劉怡汝                      (用印) 

職  稱： 藝術總監 

              電    話： (02)3393-9997(人事單位) 

              地    址： 100012臺北巿中正區中山南路 21-1號 

 
 

丙    方：                             (簽名及用印)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丙方法定監護人(家長)：                       (簽名及用印) 

(註：未滿 18 歲者須法定監護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